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前锋砂子分销点竞拍公告

抚国资司挂[2026]4号

一、标的情况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序号
	标的位置
	标的
	出售方式
	竞拍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

（万元）
	增价幅度

（万元）

	1
	抚远水道沿线
	前锋砂子分销点


	竞拍
	150
	150
	2


（二）标的物转让的基本情况
1.标的转让方：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交易行为批准方：抚远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3.交易情况：

按照抚国资批[2026]7号文件中要求，对前锋砂子分销点在抚远市政府网重新挂牌处置。通过2025年3月11日抚国资司挂3号公告，关于前锋砂子分销点（含2万方砂子）经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前锋砂子分销点竞拍起始价。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招标活动，确保程序透明、竞争有序。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均可申请参加。
三、交易须知
（一）竞拍交易的具体要求
1.意向竞买人必须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意向受让申请手续。并将保证金存入“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

2.如保证金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汇入指定账户，视为意向竞买人放弃竞拍。

 (二）需要披露的内容
1.最终确定的竞买人应与出让方签订《砂子分销点合同》，双方履行《砂子分销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2.转让标的装载、清运的具体时间以出让方的通知为准。

3.出让方在指定地点将转让标的装车，竞买人负责运输车辆、承担运输费用并保证运输安全问题。

4.转让标的不得分包、转包。
5.意向竞买人如有意向竞拍前锋砂料分销点（仅限一个），其前置条件须有存放场地，并且支付150万元保证金（有同等条件者，价高者得）。

6.本次转让竞拍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意向竞买人下列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意向竞买人自行承担责任。

1.未及时足额使用规定账户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的。

2.未按时办理意向受让申请手续的。

3.未按时到现场参加竞拍报价的。
（四）公告时间：2026年3月12日11时30分至2026年3月18日11时30分。

（五）竞拍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26年3月18日13时30分。

(六)公开竞拍时间：2025年3月19日09时30分。
(七)公开竞拍地点：抚远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五楼会议室。（财政局对面老国税局楼）

（八）竞拍保证金注意事项：
1.意向竞买人须于竞拍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将竞拍保证金以意向竞买人名下银行账户通过转账的方式足额交纳至指定账户。

2.竞拍保证金汇入与退回过程中产生跨行手续费，由意向竞买人自行承担。
（九）公告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竞买人，则本次竞拍程序终止。
四、交易流程
（一）竞买人操作流程
1.意向竞买人交纳竞拍保证金后，需携带营业执照复印件、竞拍保证金支付凭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委托手续、企业(组织)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章到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意向受让申请手续。以上材料需提交原件核对。

意向受让申请手续办理地址：抚远市山水家园Q栋101室。
2.意向竞买人需现场参与竞拍，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二个工作日内到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砂子分销点合同》，签订合同之日起三日内交齐剩余成交价款。
（二）竞拍规则
1.本次竞拍以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砂子分销点合同》的受让人)。
2.本次竞拍以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每次加价幅度不得小于公告中约定的增价幅度。
3.竞买人报价一经报出，不得撤回。
4.竞买人须在自由竞价阶段内给出一次有效报价。在自由竞价阶段内如不出价，视为竞买人放弃竞拍，不允许参与延时竞价阶段。
5.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相同的，确认先交纳竞拍保证金的竞买人为该竞拍价格的出价人。
6.如有两个（含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在规定的竞价时间出价，竞价时限为300秒。倒计时开始后，即可继续出价。

7.如没有两个（含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竞拍阶段最高出价者确定为竞得人。

8.竞拍成交价即为《砂子分销点合同》标的物的总价款。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人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也不能对抗竞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二）未发生违约行为的竞拍保证金在竞拍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付款账户。
（三）竞得人交纳的竞拍保证金直接转为《砂子分销点合同》标的物部分价款。
六、注意事项
（一）意向竞买人对公告内容有疑问的，可以在公告时间内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转让方咨询。

联系人：王洪婧13284076777、姚海霞13354545105。

（二）意向竞买人须全面详细阅读本公告与相关文件内容。意向竞买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即视为意向竞买人对竞拍文件及标的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三）《成交确认书》对转让方和受让方具有法律效力，转让方改变竞拍结果或者受让方放弃竞得标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转让方应当在竞拍开始前终止竞拍活动，并通知全部意向竞买人：
1.发现意向竞买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2.相关工作人员私下接触意向竞买人，足以影响竞拍公正性的；
3.应当依法终止竞拍活动的其他情形。
（五）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转让方可取消其竞得人资格，竞拍保证金不予退还：
1.竞得人拒绝或逾期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2.竞得人拒绝或逾期签订《砂子分销点合同》的；
3.竞得人拒绝或逾期交齐剩余成交价款的。
（六）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七）监督管理部门
抚远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电话：0454-2121813。

抚远市东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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